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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人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

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

 

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本说明及确认意见中所使用的词语含义与《成都佳发安

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》(以下简称

“招股说明书”)一致。 

 

本公司是由佳发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。佳发有限董事会于2012

年9月26日做出决议，决定将经大信审字[2012]第3-037号《审计报告》确认的截

至2012年5月31日的的净资产人民币75,248,862.73元按照1:0.71496的比例折为

公司股份5,380万股，每股面值1元，其余计入资本公积。 

2012年11月27日，本公司取得了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《企业法人营

业执照》(注册号：510107000124298)。 

截至本说明及确认意见出具日，公司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(万股) 持股比例(%) 

1 袁斌 2,446.65 45.48 

2 凌云 961.18 17.87 

3 陈大强 961.18 17.87 

4 寇勤 128.89 2.40 

5 成都德员泰投资有限公司 882.10 16.40 

合计 5,380.00 100.00 

一、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简要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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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10月31日佳发有限成立
注册资本：50万元

2002年10月31日，寇勤以货币资金
28万元，陈大强、凌军分别以货币
资金11万元设立佳发有限

2005年1月增资
注册资本：200万元

2005年1月20日，寇勤、陈大强、
凌军按原出资比例增资150万元

2007年5月增资
注册资本：500万元

2007年5月18日，寇勤以货币形式
增资300万元

2009年2月增资
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

2009年2月19日，寇勤、陈大强、
凌军分别以货币148万元、176万
元、176万元增加注册资本500万元

2010年10月股权转让
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

2010年10月8日，寇勤将56%的股权
转让给袁斌，凌军将22%的股权转
让给凌云

2011年12月增资
注册资本：1,231.4万元

2011年12月18日，寇勤、德员泰分
别以货币29.5万元、201.9万元增
加注册资本231.4万元

2012年11月佳发有限整体变更
设立股份有限公司

注册资本：5,380万元

2012年11月27日，佳发有限将经审
计的截至2012年5月31日的净资产
折股5,380万股，整体变更设立股
份有限公司  

二、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

1、2002年10月佳发有限成立 

2002年10月25日，佳发有限（筹）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公司章程。

根据公司章程，佳发有限（筹）注册资本为50万元；其中，寇勤以货币出资28

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56%；陈大强以货币出资11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22%，凌军以

货币出资11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22%。 

2002年10月29日，四川中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川中宇验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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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02]第10-28号）对该次出资进行了验证。根据该验资报告，股东出资已到位。 

2002年11月1日，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佳发有限核发了注册号为

5101072007002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。 

佳发有限成立时，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

1 寇勤 28.00 56.00 

2 陈大强 11.00 22.00 

3 凌军 11.00 22.00 

合计 50.00 100.00 

上述三人中，陈大强名下股权为其本人真实持有，寇勤及凌军名下股权分别

为代自然人寇健及凌云持有，其中寇勤为寇健姐姐，凌军为凌云弟弟。 

2、2005年1月，佳发有限增资至200万元 

2005年1月20日，佳发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注册资本由50

万元增至200万元，全体股东以货币形式按照原出资比例同比例增资。其中寇勤

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84万元；陈大强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33万元；凌军认缴

新增注册资本33万元。上述增资均为每1元出资额价格1元。 

2005年1月26日，四川宏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《验资报告》（川

宏康验字[2004]第1047号）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。根据该验资报告，股东出资

已到位。 

2005年2月18日，佳发有限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变更登记。 

本次增资后，佳发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

1 寇勤 112.00 56.00 

2 陈大强 44.00 22.00 

3 凌军 44.00 22.00 

合计 200.00 100.00 

本次增资资金的实际认缴人为寇健、陈大强与凌云，寇勤和凌军并未实际出

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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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2007年5月，佳发有限增资至500万元 

2007年5月18日，佳发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注册资本由200

万元增至500万元，新增资本全部由股东寇勤以货币形式投入。上述增资均为每1

元出资额价格1元。 

2007年5月18日，四川神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《验资报告》（川

神州验字[2007]第5-49号）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。根据该验资报告，股东出资

已到位。 

2007年5月21日，佳发有限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变更登记。 

本次增资后，佳发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

1 寇勤 412.00 82.40 

2 陈大强 44.00 8.80 

3 凌军 44.00 8.80 

合计 500.00 100.00 

本次增资资金的实际认缴人为寇健，寇勤并未实际出资。 

4、2009年2月，佳发有限增资至1,000万元 

2009年2月19日，佳发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注册资本由500

万元增至1,000万元，各股东均以货币形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。其中，寇勤认缴

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48万元；陈大强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76万元；凌军认缴新

增注册资本176万元。上述增资均为每1元出资额价格1元。 

2009年3月3日，四川法德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《验资报告》（川法

德会验字[2009]3-003号），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。根据该验资报告，股东出资

已到位。 

2009年3月9日，佳发有限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变更登记。 

本次增资后，佳发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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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

1 寇勤 560.00 56.00 

2 陈大强 220.00 22.00 

3 凌军 220.00 22.00 

合计 1000.00 1,00.00 

本次增资资金的实际认缴人为寇健、陈大强与凌云，寇勤和凌军并未实际出

资。 

5、2010年10月，佳发有限股权转让及变更法定代表人 

公司于2010年下半年开始策划上市，为理清股权架构，避免潜在纠纷，相关

各方决定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解除股权代持关系。2010年10月8日，佳发有限召开

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：寇勤将其所持公司56%的股权转让给袁斌，凌军将

其所持公司22%的股份转让给凌云；免去寇勤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，

选举寇健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。 

同日，寇勤与袁斌、凌军与凌云分别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本次股权转

让未实际支付对价，仅做了工商变更登记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前述股权代

持关系解除，公司不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

1 袁斌 560.00 56.00 

2 凌云 220.00 22.00 

3 陈大强 220.00 22.00 

合计 1,000.00 100.00 

6、2011年12月，佳发有限增资至1,231.40万元 

2011 年 12 月，佳发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注册资本由

1,000 万元增加至 1,231.40 万元，其中德员泰以现金 1,049.58 万元认缴新增

注册资本 201.90 万元；寇勤以现金 153.51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29.50 万元，

增资均为每 1元出资额价格 5.2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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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年 12 月 29 日，四川道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《验资报告》（川

道恒会验字[2011]第 12-13 号），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。根据该验资报告，股

东出资已到位。 

2011年12月30日，佳发有限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。 

本次增资后，佳发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

1 袁斌 560.00 45.48 

2 凌云 220.00 17.87 

3 陈大强 220.00 17.87 

4 成都德员泰 201.90 16.40 

5 寇勤 29.50 2.40 

合计 1,231.40 100.00 

上述新增股东中，寇勤为寇健姐姐，从公司成立至今，主要参与公司财务方

面工作，对公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；成都德员泰共有10位股东，均为公司员工。 

7、2012年11月，佳发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

2012年9月26日，经佳发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，公司类型由有限公司整体变

更为股份公司，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2012 年8月29日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

（大信审字 [2012]第3-0371号），佳发有限截至2012年5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

值为75,248,862.73元。按照折股方案，佳发有限净资产75,248,862.73元折合股

本53,800,000.00元，每股面值1元，股份总数5,380万股；净资产的其余部分计

入资本公积。 

2012年10月15日，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《验资报告》（大信验字 

[2012]第3-0027号）验证，截至2012年10 月15日，佳发安泰（筹）已收到全体

股东所拥有的截至2012 年5月31日佳发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75,248,862.73元，

按照公司折股方案，上述净资产折合股本53,800,000.00元，剩余净资产进入资

本公积。 

2012年11月27日，佳发安泰就上述整体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。 

此次整体变更完成后，佳发安泰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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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万股） 出资比例（%） 

1 袁斌 2,446.65 45.48 

2 凌云 961.18 17.87 

3 陈大强 961.18 17.87 

4 成都德员泰 882.10 16.40 

5 寇勤 128.89 2.40 

合计 5,380.00 100.00 

截至本确认意见出具日，佳发安泰的股本结构未发生变更。 

截至本确认意见出具日，德员泰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姓名 任职岗位 
对成都德员泰 

出资额（万元） 

对成都德员泰 

出资比例（%） 

间接持佳发安泰 

股份数量（万股） 

间接持佳发安泰 

股份比例（%） 

1 赵峰 副总经理 184.47 16.77 147.93 2.75 

2 覃勉 副总经理 181.72 16.52 145.72 2.71 

3 周俊龙 财务总监 173.25 15.75 138.93 2.58 

4 范翔龙 安健发员工 131.67 11.97 105.59 1.96 

5 梁坤 总经理助理 123.09 11.19 98.71 1.84 

6 郭雯 商务部员工 102.41 9.31 82.12 1.53 

7 卿雪梅 商务部经理 51.15 4.65 41.02 0.76 

8 郭银海 研发部员工 51.15 4.65 41.02 0.76 

9 曾玲 行政部主管 51.15 4.65 41.02 0.76 

10 文晶 董事会秘书 49.94 4.54 40.05 0.74 

合计 1,231.40 100.00 882.10 16.40 

 

三、佳发有限委托持股形成、演变及解除情况的说明 

寇健和凌云原在解放军总参第五十七所（简称“五十七所”）工作，为军人

身份，二人于2002年上半年向五十七所提出转业申请。经相关负责部门履行程序

后，五十七所同意寇健与凌云的转业申请，并不再向寇健与凌云指派具体工作任

务。由于2003年度与2004年度转业对象名额有限，五十七所于2002年确定寇健为

2003年转业对象，2004年确定凌云为2005年度转业对象。 

五十七所已于2012年11月30日分别出具《证明》，证明：“寇健同志（身份

证号码为：510107196502249621）系我所转业干部。该同志2002年上半年提出转

业申请，所党委于2002年确定其为2003年度转业对象，安置方式为自主择业。” 

“凌云同志（身份证号码为：5101071966101109618）系我所转业干部。该同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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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上半年提出转业申请，由于指标所限，所党委2004年确定其为2005年度转

业对象，安置方式为自主择业。” 

根据《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》（中发［2001］3号）的规定，军人转

业后可以选择“自主择业”并开办经济实体。寇健、凌云二人在2002年向五十七

所提交转业申请后，根据相关市场需求，决定成立佳发有限从事金融行业的视频

监控业务。由于当时二人尚未正式转业，未取得居民身份证，无法办理工商登记。

为尽快开展业务，公司设立时二人虽实际出资，但以寇勤与凌军作为名义股东，

由此形成股权代持关系。 

2002年10月佳发有限成立时，寇健以现金出资28万元，委托其姐姐寇勤代为

持有该部分出资额；凌云以现金出资11万元，委托其弟弟凌军代为持有该部分出

资额。 

2005年1月佳发有限增资150万元，寇健认缴新增资本84万元，凌云认缴新增

资本33万元。两人分别委托寇勤与凌军代为持有该部分新增的出资额。 

2007年5月佳发有限增资300万元，寇健认缴新增资本300万元，并委托寇勤

代为持有该部分新增的出资额。 

2009年2月佳发有限增资500万元，寇健认缴新增资本148万元，凌云认缴新

增资本176万元。两人分别委托寇勤与凌军代为持有该部分新增的出资额。 

2010年10月，寇勤与袁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将其受托持有的对佳发有限出

资额560万元予以转让；凌军与凌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将其受托持有的对佳发

有限出资额220万元予以转让。由于寇勤与凌军所持股权实为代寇健与凌云持有，

同时寇健与袁斌为夫妻关系，因此本次股权转让未实际支付对价。 

2010年10月8日，佳发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

项。2010年10月18日，佳发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，此次股权转让后，全部委托

持股均已解除，未再出现委托持股的情况。 

根据寇健、凌云和受托方寇勤与凌军的说明及其提供的资料，在召开股东

会会议时，寇健、凌云亲自出席会议并表达表决意愿，寇勤与凌军根据寇健、

凌云的意愿进行表决并在股东会决议上进行签署。委托持股期间，所有涉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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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生产经营管理的事项均由寇健与凌云负责。袁斌、寇健、寇勤、凌云、凌军

均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出具《关于在成都佳发安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有

关情况的声明与确认函》，确认：股权代持关系的解除系经本人及佳发有限其

他股东协商讨论并一致确定，本人对股权代持关系的解除不存在任何异议，不

会对其他当事人或佳发安泰提出任何与所代持股权有关的权利主张；自股权代

持关系解除至本声明与确认函出具之日，本人与其他当事人、佳发安泰等不存

在任何与股权代持相关的纠纷或异议，或者潜在纠纷或异议。 

袁斌、寇健、寇勤、凌云、凌军对上述声明与确认函进行了公证。根据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 2013 年 8 月 26 日出具的（2013）成证

内经字第 29973 号、（2013）成证内经字第 29969 号、（2013）成证内经字第

29970 号、（2013）成证内经字第 29972 号、（2013）成证内经字第 29971 号

《公证书》，证明：袁斌、寇健、寇勤、凌云、凌军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来到

我处，在本处公证员李蕾面前，在《关于在成都佳发安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

代持有关情况的声明与确认函》上签名，并表示知悉签署上述文本的法律意义

和法律后果。上述声明与确认行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五十五

条的规定。 

四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确认意见 

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上述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的说明

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

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字页） 



 

 4-5-10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发行人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及董事、监

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全体董事签名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袁  斌            寇  健            凌  云            赵  峰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蔡  春            尹治本            李  勃 

 

   全体监事签名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梁  坤            郭银海            罗  境 

 

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寇  健            凌  云            赵   峰           覃  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文  晶            周俊龙 

 

成都佳发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年    月    日 


